附件2
高校教育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:	            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户 件
	序号
	问题内容
	发现问题的
具体情形
	涉及金额
（如无问题，请写“无”）
	整改措施

	计划完成时间


	一
	未在校内醒目位置、招生简章、入学通知书中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减免政策等内容，或公示的项目、要素不完整
	
	
	
	

	二
	未经相关机关批准，擅自制定、调整属于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的学费、住宿费等项目的收费标准
	
	
	
	

	三
	超标准收取学费、住宿费，或以降低住宿条件、不按规定退费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
	
	
	
	

	四
	自立项目收取重修费、补考费、转专业费、押金、保证金、校服等费用
	
	
	
	

	五
	违反规定强行服务、强制收费，或以捆绑、统一代办等方式变相强制收费
	
	
	
	

	
六
	不按照社会化公寓管理的相关规定提供免费额度的水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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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
	不按规定据实结算代办费，或以回扣、提成等方式从代办费中获利
	
	
	
	

	八
	以承包费、管理费、维修费等名义向食堂承包商收取费用
	
	
	
	

	九
	上年遗留问题：是否有2024年自查自纠整改不到位情况
	
	
	
	



填表人：	            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2026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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